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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解读 

 

加计扣除是指按照税法规定在实际发生数额的基础上，再加成

一定比例，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数额的一种税收优惠措

施。目前根据我国税法的规定加计扣除主要适用企业的研发费用、安

置残疾人员等国家鼓励安置的人员所支付的工资等。 

一、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法律规定 

     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，企业用于开发新技术、

新产品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，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

计扣除。 

   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五条规定，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

除，是指企业为了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费用，未

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，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，按照

研究开发费用的 50%加计扣除；形成无形资产的，按照无形资产成本

的 150%摊销。 

    国税发[2008]116 号对企业进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主体要件、

申请流程以及需要提交的资料进行了详细规定，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

实务操作提供了直接有效的指导。 

二、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意义 

    首先，针对高新技术企业， 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规定涉及到

的标准和条件与高新认定中研发费用的归集有着极大的相似性，高新



北京市华税律师事务所  
Beijing Hwuason Law Firm  

 

中国北京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9 号建外 SOHO B 座 1505 室   邮政编码：100022   Tel: (86)10-58693119 58697282  Fax:(86)10-58697292     2 

 

 

技术企业进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具有天然的优势：利于高新技术企业

进一步节税；利于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归集研发费用；利于高新技术企

业顺利通过复审。 

     其次对非高新技术企业，若企业本身不符合高新认定的有关条

件，但是研发费用比例较高，通过加计扣除对此类企业进行税收筹划

同样十分必要。  

三、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必要条件 

(一)适用对象： 

适用加计扣除的企业必须是财务核算健全并能准确归集研究开

发费用的居民企业。 

（二）从事研究开发活动：  

1.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（不包括人文、社会科学）新知识，

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，或实质性改进技术、工艺、产品（服务）

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研究开发活动。 

2.企业通过研究开发活动在技术、工艺、产品（服务）方面的创

新应取得的有价值的成果，且应对本地区（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或计

划单列市）相关行业的技术、工艺领先具有推动作用，为此不包括企

业产品（服务）的常规性升级或对公开的科研成果直接应用等活动（如

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、材料、装置、产品、服务或知识等）。 

3.研发活动符合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和国家发展改

革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《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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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07 年度）》规定项目的研究开发活动。 

（三）可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范围：八类费用，相关性原则 

1.新产品设计费、新工艺规程制定费以及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

技术图书资料费、资料翻译费。 

2.从事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、燃料和动力费用。 

3.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、薪金、奖金、津贴、补贴。 

4.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、设备的折旧费或租赁费。 

5.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、专利权、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

摊销费用。 

6.专门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、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。 

7.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。 

8.研发成果的论证、评审、验收费用。 

四、不得享受加计扣除的情形： 

1.企业对委托开发的项目，受托方应向委托方提供该研发项目的

费用支出明细情况，否则，该委托开发项目的费用支出不得实行加计

扣除。 

    2.企业未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或企业研发机构同时承担生产经

营任务的，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开进行核算，准确、合理

的计算各项研究开发费用支出，对划分不清的，不得实行加计扣除。 

   3.企业应于年度汇算清缴所得税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规定

的相应资料，申报的研究开发费用不真实或者资料不齐全的，不得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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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。 

   4.企业集团采取合理分摊研究开发费的，企业集团应提供集中研

究开发项目的协议或合同，如不提供协议或合同，研究开发费不得加

计扣除。 

五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需要提交的资料 

   1.自主、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研究开发费预算。 

   2.自主、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况和专

业人员名单。 

   3.自主、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项目当年研究开发费用发生情况归

集表。 

   4.企业总经理办公会或董事会关于自主、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项

目立项的决议文件。 

   5.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或协议。 

   6.研究开发项目的效用情况说明、研究成果报告等资料。 

   企业集团进行集中研发申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时，除上述必要资

料外，还需要提交集中研究开发项目的协议或合同，该协议或合同应

明确规定参与各方在该研究开发项目中的权利和义务、费用分摊方法

等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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